


关于开展教研活动的管理规定
泊头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

[bookmark: _GoBack]为保障教研活动的顺利开展，促进教研活动制度化、规范化，加强课程建设、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，提高教师专业素养、提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一、教研活动的内容
（一）学习有关教育的方针政策
（二）制订研究所的年度工作计划和学期工作计划，布置教学工作，落实教学任务；检查教师的教学计划执行情况；组织课题申报；
（三）研讨教育思想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手段、课程体系和教学管理等环节的改革与创新；
（四）研讨教书育人、严谨治学、提高学生素质、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的方法和措施；
（五）交流教学、科研的体会，进一步加强专业、学科、课程、师资队伍、教材等方面的建设。
二、教研活动的组织与实施
（一）教研活动由教务科和教学部主任具体负责开展，每周组织一次、一个课时；
（二）各研究室认真开展教研活动，做到年初、学期初有活动计划，年底有活动总结；
（三）全体教师要按时、认真参加教研活动，考勤实行签到和签离记录；
（四）每次教研活动要做好记录，教务科或教学部主任签字后存档。
三、教研活动的形式
培训和学习、听课评课和说课、组织集体备课、读书活动、经验交流分享、教学比赛等。
四、教研活动的保障
（一）组织者要提炼出一个或几个有意义的研讨主题，为此，一方面必须深入到教学第一线，和教师一起去观察、调查，寻找在教师、教学中存在比较普遍的真问题；另一方面又不能就事论事，就问题谈问题．而必须通过认真研究，敏锐地发现问题的实质，从而将问题转换成一个明确的研讨主题。
（二）组织者要精心设计，环节紧凑，设计合理，必然能够保证教研活动的完整性和目标的指向性。
（三）教师有义务对教研活动中的问题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。
（四）确保教师在教研活动中的主体地位，老师享有教研活动的参与权、发言权、表达和展示方式的选择权。作为主体的教师必须处于主动的、能动的、积极的状态。
五、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执行。



